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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市社字〔2023〕19 号

关于开展赣州市社科精品著作资助项目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社联，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赣州蓉江新区党

群工作部，驻市、市属各高校、大中专院校，市直有关单位，

市属各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：

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：“担负起新的

文化使命，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”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把“盛世修文”这件大事办好，进一步支

持、鼓励全市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创作社科精品力作，结合赣

州市社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

育，为广大社科工作者服务，根据《赣州市社科精品著作资助

赣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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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赣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关于开展学

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实施方

案》，决定开展 2023 年度赣州市社科精品著作资助项目（以下

简称“项目”）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资助范围

申请资助的社科精品著作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

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

学术导向，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。

本项目所资助的社科精品著作包括专著和译著（不含一般

性文学作品、编著、工具书、教材、资料汇编、论文集、不公

开发行的图书等，其中译著仅限于外译中作品），重点资助在某

一领域填补空白，在社会上能产生较大积极影响力或具有重大

创新的成果。主要包括以下四种：

（一）深入研究阐释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

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，培育

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弘扬主旋律的优秀出版项目。

（二）立足于赣南红土地，深入挖掘赣南红色文化资源，

反映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，继承和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优

秀出版项目。

（三）深入挖掘赣州客家文化、宋城文化、阳明文化等特色

文化，采用创新手法和独特视角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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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和创新性发展，致力于打造赣州社科品牌的优秀出版项目。

（四）具有重要创新价值、思想价值、科学价值，反映我

国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成果的优秀出版项目。

申请资助的社科精品著作需有与正规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

同或已列入正规出版社的出版计划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列入资助范围的社科精品著作，资助金额为４万元－５万

元，特别优秀的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。

资助金在通过评审后一次性拨付至第一作者所在单位，若

第一作者为退休人员或无具体单位，则拨付至著作出版社。

三、结项要求

获得出版资助的社科精品著作需在封面或封底左上角显著

位置明确标示“赣州市社科精品著作资助项目”字样。若同一

著作获得多个市级资助，需将“赣州市社科精品著作资助项目”

标示在首位。该注明字样与获得资助的书稿同时印刷，不得事

后粘贴或复印。

社科精品著作需在立项后一年内出版。著作出版后，受资

助者需向市社联提供 20部该著作进行存档。

四、项目申报

本项目采取自主申请、单位审核、专家评审、择优资助的

办法。具体申报材料如下：

1．《赣州市社科精品著作资助项目申请书》，电子版以“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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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单位+申报者姓名+著作名称+申请书”命名；

2．著作样稿，电子版以“申报单位+申报者姓名+著作名称

+样稿”命名；

3．查重报告（专著文字复制比不得超过 40％，译著文字复

制比不得超过 50％），电子版以“申报单位+申报者姓名+著作名

称+查重报告”命名；

4．出版合同（原件复印件），电子版以“申报单位+申报者

姓名+著作名称+出版合同”命名。

所有材料由所在单位初审通过后汇总至市社联。电子版材

料发送至市社联邮箱，纸质版材料一式三份，邮寄至市社联学

会部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.本次项目的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27日。

2.联系方式：联系人：谢颖、郭雨熙、肖琼；联系电话：

0797-8991222；邮箱：SL8991222@163.com；联系地址：江西省

赣州市章贡区长征大道 8 号市政中心北楼 412。

附件：赣州市社科精品著作资助项目申请表

赣州市社联

2023 年 9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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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社科精品著作资助项目

申 请 表

学科分类：

著作名称：

申 请 人：

所在单位：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赣州市社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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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明

一、申请著作必须是专著和译著（不含一般性文学作品、

编著、工具书、教材、资料汇编、论文集、不公开发行的图书

等，其中译著仅限于外译中作品）。

二、申请著作必须是已完成的研究成果，书稿达到出版要

求，并与正规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或已列入正规出版社的出

版计划，其著作权不存在任何争议。

三、受资助的著作人应严格履行《赣州市社科精品著作资

助项目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各项条款。

四、受资助的著作需在封面或封底左上角显著位置明确标

示“赣州市社科精品著作资助项目”字样。若同一著作获得多

个市级资助，需将“赣州市社科精品著作资助项目”标示在首

位。该注明字样与获得资助的书稿同时印刷，不得事后粘贴或

复印。

五、“学科分类”项，请按国家学科分类标准，填写一级

学科和二级学科。如：哲学/中国哲学。

六、申请书各项内容须如实填写，用 A3 纸双面打印，一式

3 份，连同完整书稿 3 份、查重报告和出版合同（原件复印件），

同时报送至市社联学会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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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名称

申报单位

申报人/第

一作者

姓名 出生年月

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

工作单位 工作职务

研究专长 联系电话

其他作者

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职称/职务

题材方向

党的理论阐释与创新

革命历史

优秀传统文化

其他

读者对象

领导干部/公务员

城市居民

青少年

幼儿

老年人

农民

其他

出版社

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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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物

规模
单本 套书 著作类别 专著 译著

总字数
文字

复制比

立项背景

（400字以

内）

（目的意义、主要依据、创作构思等）

作者简介

（200字以

内）

（主要创作人员简介）

内容介绍

（1000 字

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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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目录

作品声明

1. 本作品是原创作品，没有剽窃，抄袭他人作品。如果涉及法律问

题愿自行负责。

2. 本作品全部稿件已完成创作，已有出版合同或已列入出版社的出

版计划。

申报人（第一作者或其授权人签字）：

申报单位

意见

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（盖章）


